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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（二）法規部分

　　我國現行人事法制，對於公務人員實施職務輪調，並無明確規範，

不過已有不少機關訂有職務輪調相關措施，但由於缺乏統一的規範，所

以各機關各行其事，沒有共通的標準。本研究將各機關的規定加以整理分

析及比較，所得的結果分列於下：

　１．各機關所定之職務輪調制度，其規定之名稱不一，分別是「準則」

　　　「要點」、「規定」、「辦法」，其中以「要點」為最多。

　２．各機關的輪調制度中，有的包括主管，有的不包括主管，或者將

主管

　　　與非主管分立不同要點中。

　３．各機關規定的輪調期限不一，分別有二年．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及

未規

　　　定，其中以三年為最多。

　４．職務輪調期限屆滿時，各機關的規定不同，有連任一次、連任二次

及

　　　未規定，其中以連任一次為最多。

　５．各機關輪調人數的規定也不同，有二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

　　　五分之一，以及無規定和每年核定，沒有特別多的那一項。

　６．各機關實施輪調的時機分歧甚大，有每年一月：六月、十月、十二

月

　　　不同時期，也有每年底，隨考績核定後或是未規定的。

　７．各機關的人事、主計、及政風人員是否列入輪調，列入或不列入的

都

　　　有，其比例也差不多。

　８．有些機關的輪調不含所屬的單位，而是單位或機關間的互調，有

的包

　　　含所屬的單位互調。

　９．大部分機關皆列有不列入輪調的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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